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知
继教院字〔2015〕14号
西安文理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成人高等教育

校外函授站（点）巡查工作规定

为进一步加强我校成人高等教育函授站（点）的建设和管理，规范办学行为，保证教育教学质量，促进我校成人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，学院将对所属各函授站（点）开展巡视检查工作（以下简称“巡查工作”）。

一、巡查工作的安排

巡查工作由学院巡查工作组负责开展。巡查组由学院领导、教学科、招生办等人员组成。

具体赴各函授站（点）开展巡查工作的时间由学院相关职能科室与各函授站（点）沟通商定。原则上每个站（点）每学年巡查两次。

二、巡查工作的内容

巡查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函授站（点）管理和建设工作

1.函授站（点）办学资质、办学条件（教学实施、实训场所等）、师资队伍、管理人员等情况；

2.贯彻执行教育部、省教育厅及主办院校教育方针、政策和各项规章制度的情况；

3.函授站（点）办学协议的签订及履行情况；

4.每学期、每学年工作（含招生工作、教学工作、函授站（点）管理和建设等工作）；

5.落实学风、教风建设，严格考试纪律情况及具体措施。

（二）招生工作和函授站收费管理

1.函授站年度招生工作方案、规范执行情况；

2.函授站招生宣传资料（含招生简章及其它形式的招生宣传工作资料）；

3.函授站年度新生录取花名册；

4.函授站收费及财务管理（收费是否规范、每学年上交我院学费核算明细、已结清年份、专业、人数等）。

（三）教学管理工作

1.教务资料（各学期教师花名册及教师档案、各学期课程表、各门课程学生上课考勤表、面授教学检查记录、教学质量检查情况）；

2.考务资料（考试安排表、监考人员安排、考场记录、各门课程考试试卷）；

3.毕业实习报告、毕业论文（毕业实习安排及毕业实习评定表、毕业论文评审安排及毕业论文成绩登记表）。

（四）学籍管理工作

1.函授站（点）学生花名册；

2.各门课程成绩单；

3.分专业成绩汇总表。

各函授站（点）要围绕上述内容把在工作过程中形成的资料、档案分别以纸质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予以分门别类保存保管，以便接受我院巡查工作组的巡查。

根据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安排，专项工作巡查内容另行安排。

四、巡查工作的方式

1.听取函授站（点）工作汇报；

2.查看巡查工作内容涉及的资料；

3.实际查看函授站（点）办学条件和教育教学情况；

4.向站点反馈巡查结果及整改事项。

五、巡查工作的结果

（一）对于在巡查工作中出现各种不规范办学行为和存在问题的函授站，巡查工作组应向函授站点进行反馈，指导帮助其及时整改提高。

（二）凡有下列行为之一者，我校将终止与相关办学单位的建站（点）协议：

  1.不具备办学资质的；

2.违反国家招生规定、发布虚假招生广告、采取欺诈手段招生、或存在严重扰乱招生秩序、引起学生或家长严重投诉，严重损害我校社会声誉的行为；

3.教学管理混乱，事故频发或未能按时完成教学管理工作、学籍管理工作任务，给学生正常毕业造成严重责任事故；

4.违规收费，擅自增加收费项目，提高收费标准；

5.长期欠缴主办院校学生学费；

6.私设分支机构，衍生多级教学点；

7.生源严重萎缩，不能独立成班的；

8.存在其它严重违规行为和责任事故。

（三）我院将巡查工作结果作为下年度我院表彰优秀函授站（点）的重要依据，达到以查促管、以查促建、查评结合，促进各函授站（点）不断规范管理，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。

六、巡查工作的要求

1.开展巡查工作，是保证高等继续教育的良好招生秩序和教学质量，提高教学管理水平的重要措施，各函授站（点）及其领导要高度重视，认真对待，确保巡查工作顺利开展。

2.巡查工作中要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切实遵守厉行节约、廉洁自律的相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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